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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6� � � � � � �证券简称：*ST和科 公告编号：2024-026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4月25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294号和科达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孟宇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下同） 共计11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6,

761,7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6.76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003,33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003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

758,4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7585%。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方式列席会议；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陈

果律师、杨沈昊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债务重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381,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01%；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38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19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果律师、杨沈昊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5338� � � � � � � � �证券简称：巴比食品 公告编号：2024-026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上海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度

暨2024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业绩说明会活动将采取网络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s:

//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活动，活动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周

五）15:00至16:0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及总经理刘会平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苏爽先生、独立董事姚禄仕先生和

证券事务代表马晓琳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

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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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茸江路785号行政楼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1,698,5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4.64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刘会平先生主持， 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苏爽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2,575 99.9962 6,000 0.003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1,775 99.9957 6,000 0.0037 800 0.0006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1,775 99.9957 6,000 0.0037 800 0.000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2,575 99.9962 6,000 0.003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1,775 99.9957 6,000 0.0037 8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1,775 99.9957 6,000 0.0037 800 0.0006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1,775 99.9957 6,000 0.0037 800 0.0006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52,175 99.9713 46,400 0.028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考核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1,775 99.9957 6,000 0.0037 800 0.000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考核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1,775 99.9957 6,000 0.0037 800 0.000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1,775 99.9957 6,000 0.0037 800 0.0006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1,691,775 99.9957 6,000 0.0037 800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26,

819,

558

99.9776 6,000 0.0224 0 0.0000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6,

818,

758

99.9746 6,000 0.0223 800 0.0031

8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26,

779,

158

99.8270 46,400 0.1730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2023

年度薪酬考核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26,

818,

758

99.9746 6,000 0.0223 800 0.00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文婷、邵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594� � � �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4-05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暨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6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

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

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270元/股。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70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人民币4亿元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1,481,481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0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前述内容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之日起12个月内。 为保证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顺利实施，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本公司回购股份的相关事项及由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士及其转授权人具体办理回

购本公司股份的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4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

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情况

2024年4月25日为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其前五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成交量之和为

47,274,192股；公司首次使用自有资金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回购

A股股份的数量为959,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3297%，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211.42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人民币206.6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00,664,562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本

次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

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 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5日

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劳动节假期前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以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4月26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安货币

基金主代码 7406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更新的《长安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以及转换转

入起始日

2024年4月29日

限制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以及转换转

入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以及转换

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

各类基金类别的基

金简称

长安货币 A 长安货币 B

各类基金类别的基

金代码

740601 740602

该基金类别是否暂

停（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注：

1.自2024年4月29日起，投资者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时，单日

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00万元（本基金A、B两类基金份额申请

金额予以合计），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上述限额的，本基金管

理人将本着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基金资产运作情况进行评估，并有权拒绝。 敬请投资者

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限额的调整带来的不便及资金的损失。

2.�单个账户持有金额上限仍维持为1亿元，即若单个基金账户某笔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将导致该账户累计持有本基金A、B类份额金额合计可能超过1亿元（不含）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请投

资者注意。

3.�本公告就暂停长安货币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宜做出说明：

（1）在暂停办理长安货币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期间，长安货币的其他业务正常办理；

（2）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4.�本基金自2024年5月6日起恢复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限额为5000万元的业务，即

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应不超过5000万元。 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

计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超过5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请投资

者注意。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changanfunds.com/）或拨打客服电话400-820-9688（免长

途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30� � � � � � �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4-026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2023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06），前次业绩预告具体情况如下：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5,000.00万元–3,500.00万元 亏损：75,708.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6,000.00万元–4,500.00万元 亏损：76,916.1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23元/股–0.0296元/股 亏损：0.6412元/股

营业收入 240,000.00万元–290,000.00万元 85,913.84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235,000.00万元–285,000.00万元 83,102.34万元

（三）修正后的业绩预告：

1.�■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是否进

行修正

原预计 最新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5,000万元 – 3,

500万元

亏损：19,500万元-18,500

万元

亏损：75,708.00万元 是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 ：6,000万元– 4,

500万元

亏损：19,000万元-18,000

万元

亏损：76,916.13万元 是

基本每股收益

亏 损 ：0.0423 元 / 股 –

0.0296元/股

亏损：0.1651元/股-0.1566

元/股

亏损：0.6412元/股 是

营业收入

240,000万元–290,000

万元

185,000万元-190,000万

元

85,913.84万元 是

扣除后营业收入

235,000万元–285,000

万元

155,000万元-160,000万

元

83,102.34万元 是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与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进行了深入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

修正方面不存在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已经年审机构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预审计，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本次作出业绩预告修正的依据及过程适当和审慎。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公司2024年1月30日披露2023年度业绩预告时，因年审会计师尚未进场开展年报审计工作，公

司未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审会计师进行预沟通。

2.随着年度审计工作的开展，相关工作推进和资料的进一步汇总收集，发现以下两项事项导致公

司业绩预计数据与会计师审计数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1）公司基于2024年完成自贡银行股权转让和经营形势的好转，在业绩预计时确认了递延所得

税资产约7000万元。

（2）公司阜平EPC总包项目于2023年12月完成外购设备零部件采购，按会计政策确认了项目成

本，并按完工百分比确认收入约4.6亿元、利润约7000万元。

年审会计师基于谨慎原则要求对公司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调整， 考虑上述外购设备零部

件风险转移情况、且2024年1月才交付EPC项目现场，要求对该EPC项目收入进行调整。 公司与年审会

计师对上述会计处理存在的分歧进行了及时沟通，至4月25日达成一致。 以上两项因素影响公司2023

年度收入减少约4.6亿元、利润减少约1.4亿元。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2023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将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3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敬请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加

强对相关人员的规则和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业绩预计的准确性，严格按照规则制度开展各项工作，努

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公司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3906� � � �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俊峰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为212,662,195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37.63%。 本次股份质押后，石俊峰先生累计质

押的股份数为82,527,302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8.81%，占公司总股本的14.60%。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石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朱香兰女士、 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贝利”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38,182,05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42.15%。 本次股份质押后，合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82,527,302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34.65%，占公司总股本的14.60%。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石俊峰先生通知，石俊峰先生已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11,800,000股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相关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石俊

峰

是

11,800,

000

否 否

2024年4

月24日

2025年4

月26日

华能

贵诚

信托

有限

公司

5.55% 2.09%

个人

融 资

需要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

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石俊峰

212,

662,195

37.63%

70,727,

302

82,527,

302

38.81%

14.60

%

- - - -

朱香兰

23,618,

649

4.18% - - - - - - - -

南京贝

利

1,901,

208

0.34% - - - - - - - -

合计

238,

182,052

42.15%

70,727,

302

82,527,

302

34.65%

14.60

%

- - - -

注： 本文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情况说明

1、石俊峰先生本次股权质押系其本人融资需要，石俊峰先生资信状况良好，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主

要包括个人日常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

2、石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在本次质押期内，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石俊峰先生将

采取补充抵押物或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57�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2024-037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监事亲属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监事潘云峰先生出具的《关于短线

交易的情况说明》， 知悉潘云峰先生之配偶沈亚萍女士于2024年2月8日、2024年3月8日存在因误操作

买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相关情况

经核查，沈亚萍女士于2024年2月8日、2024年3月8日，通过二级市场买卖了公司股票，具体交易情

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股） 成交金额（元）

2024年2月8日 集中竞价 买入 52,900 422,494

2024年3月8日 集中竞价 卖出 33,800 469,820

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进行计算，本次短线交易的收益为 20,0370.37�元。【计算方法：所获收益=（卖

出成交均价-买入成交均价）*短线交易股数】。

沈亚萍女士持有的公司股票为其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买入获得。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亚萍女士仍

持有公司股份，潘云峰先生除通过上海长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外未直接持有

公司股票。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公司获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了解相关情况，潘云峰先生及其配偶沈亚萍女士亦积极配合、

主动纠正。 公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和解决措施如下：

1、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

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

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

权性质的证券。

按照上述规定，沈亚萍女士本次短线交易所获收益应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短线交易所

得收益已全部上缴公司。

2、经核实，潘云峰先生对本次短线交易情况不知情，本次短线交易涉及期间公司也不存在应披露未

披露或筹划中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及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情形，不

存在主观违规的故意。本次短线交易系沈亚萍女士误操作所致，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或内幕信息交易谋

求利益的目的，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潘云峰先生及沈亚萍女士已充分认识到本次短线交易的不

良影响，委托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今后潘云峰先生及其亲属将加强对证券账户的管理，

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自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公

司股票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3、公司将以此为鉴，持续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督促相关人员严格遵守规定，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杜

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57�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2024-038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收到河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潘云峰先生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潘云峰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4〕20�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潘云峰：

经查、你作为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配偶沈亚萍于2024年2月8日买入52,900股公司股

票，成交金额422,494元，并于2024年3月8日卖出33,800股公司股票，成交金额469,820元。

上述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应当充分吸取教训，督促亲属认真学习证

券法律法规，严格规范股票交易行为，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并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

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潘云峰先生及其配偶沈亚萍女士高度重视河南证监局在警示函中指出的相关问题，将引以为戒，认

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

事件。

公司将进一步要求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加

强学习《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审慎操作。 公司将持续督促相关人员

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35�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4-13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了控股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谐恒源” ）的函告，获悉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23,531,245股于2024年4月24日办理

了解除质押手续，并于2024年4月25日办理了6,825,100股的再质押手续。

一、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和谐恒

源

是

23,531,

245

5.67% 3.08%

2021年4

月26日

2024年4月

24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上述“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为该笔解除质押的股份数量占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的

比例。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和

谐

恒

源

是

6,825,

100

1.65% 0.89% 否 否

2024

年 4月

25日

2025

年4月

24日

海通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偿还

债务

上述“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该笔质押股份的数量占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的比例。

所质押的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依据和谐恒源出具的告知函， 和谐恒源对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的主要原因为偿

还债务，就质押事项和谐恒源具备履约偿债能力，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对上市公司的生产

经营及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和谐恒源已采取相关防范应对措施。

三、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和谐恒源持有公司202,446,03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52%；和谐恒源

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天津赛克环”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以下简称“LCOHC” ）合计持有公

司414,802,69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33%；和谐恒源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125,005,1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6.37%。 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

押后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质押

后质

押股

份数

量占

其所

持股

份比

例

质押

后质

押股

份数

量占

公司

总股

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

标 记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和谐恒源

202,

446,032

26.52

%

118,

180,000

125,

005,100

30.14

%

16.37

%

0 0% 0 0%

LCOHC

133,

952,761

17.55

%

0 0 0% 0 0% 0 0%

天津赛克

环

78,403,

902

10.27

%

0 0 0% 0 0% 0 0%

合计

414,

802,695

54.33

%

118,

180,000

125,

005,100

30.14

%

16.37

%

0 0% 0 0%

上述“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为所质押股份的数量占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股数量的比例。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数据明细。

2、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41� � � � � � �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4-026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88-9号兴发大厦3307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4,373,4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0.27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胡坤裔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8人，董事李国璋、袁兵、王杰因公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张小燕、李钟

华因事请假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李美辉、龚军、谢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3,916,643 99.8972 394,160 0.0887 62,600 0.0141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3,916,643 99.8972 394,160 0.0887 62,600 0.0141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3,928,843 99.8999 259,760 0.0584 184,800 0.041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3,976,243 99.9106 274,960 0.0618 122,200 0.0276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3,976,243 99.9106 274,960 0.0618 122,200 0.0276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3,916,643 99.8972 259,760 0.0584 197,000 0.0444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3,991,443 99.9140 259,760 0.0584 122,200 0.0276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3,922,818 99.8986 316,184 0.0711 134,401 0.0303

9、议案名称：关于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28,686,268 96.4698 15,535,735 3.4960 151,400 0.034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李国璋 442,971,723 99.6845 是

10.02 袁兵 442,932,136 99.6756 是

10.03 程亚利 442,932,136 99.6756 是

10.04 王琛 442,932,136 99.6756 是

10.05 王杰 442,932,136 99.6756 是

10.06 胡坤裔 439,746,461 98.9587 是

10.07 俞少俊（独立董事） 442,922,136 99.6734 是

10.08 崔大桥（独立董事） 438,501,588 98.6786 是

10.09 曹先军（独立董事） 442,905,236 99.6696 是

10.10 蒋春黔（独立董事） 442,905,236 99.6696 是

10.11 胡国荣（独立董事） 441,253,688 99.2979 是

10.12 薛冬峰（独立董事） 441,253,688 99.2979 是

10.13 杨光亮（独立董事） 442,922,136 99.6734 是

11、关于提名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舒龙 441,692,373 99.3966 是

11.02 李美辉 441,692,373 99.3966 是

11.03 刘晓晖 442,924,033 99.673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348,123,2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28,943,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66,924,850 99.4325 259,760 0.3859 122,200 0.1816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17,319,506 99.7575 42,100 0.2425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49,605,344 99.3195 217,660 0.4357 122,200 0.2448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95,793,406 99.5254 394,160 0.4095 62,600 0.0651

2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95,793,406 99.5254 394,160 0.4095 62,600 0.0651

3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

议案

95,805,606 99.5381 259,760 0.2698 184,800 0.1921

4

关于2024年度董事津贴的

议案

95,853,006 99.5873 274,960 0.2856 122,200 0.1271

5

关于2024年度监事津贴的

议案

95,853,006 99.5873 274,960 0.2856 122,200 0.1271

6

关于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95,793,406 99.5254 259,760 0.2698 122,200 0.1271

7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95,868,206 99.6031 259,760 0.2698 122,200 0.1271

8 关于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95,799,581 99.5318 316,184 0.3285 134,401 0.1397

9 关于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80,563,031 83.7017

15,535,

735

16.1409 151,400 0.1574

10.01 李国璋 94,848,486 98.5437

10.02 袁兵 94,808,899 98.5025

10.03 程亚利 94,808,899 98.5025

10.04 王琛 94,808,899 98.5025

10.05 王杰 94,808,899 98.5025

10.06 胡坤裔 91,623,224 95.1927

10.07 俞少俊 94,798,899 98.4921

10.08 崔大桥 90,378,351 93.8994

10.09 曹先军 94,781,999 98.4746

10.10 蒋春黔 94,781,999 98.4746

10.11 胡国荣 93,130,451 96.7587

10.12 薛冬峰 93,130,451 96.7587

10.13 杨光亮 94,798,899 98.4921

11.01 舒龙 93,569,136 97.2145

11.02 李美辉 93,569,136 97.2145

11.03 刘晓晖 94,800,796 98.4941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珊、褚思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